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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 说法

陇县打造“三警三联六创”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

警务“沉”下去  安全“升”上来 
104 个 行 政 村，312 名

“三警”，4600 余名群防群治

志愿者……陇县公安局近年

来立足山区县特点，深化“派

出所主防”改革，坚持主动警

务、预防警务探索出了“三警

三联六创”农村社会治理新模

式。目前，陇县已逐步构建“警

民联手、共建共治、成果互惠”

新格局，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

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什么是“三警三联”？

他们是怎么破解社会治理难

题的？陇县公安局相关工作

人员用一个事例回答了记者

的疑问。

今年 2月的一天，温水镇

的白某与同村村民吴某，在干

农活时发生争吵并相互拉扯，

致使白某佩戴的首饰遗失，为

此两家产生矛盾。其间，白某

在外务工的儿子情绪激动，声

称要返回家中讨要说法。警务

助理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报

告给了包联村组的民警苟争

辉，他迅速带领辅警、联合警

务助理主动介入。经过“三警”

多次组织调解，最终吴某赔偿

白某 800 元，双方握手言和。

白某的儿子向民警苟争辉打

来电话，表达了谢意。

据了解，陇县辖 10镇 104

个行政村、5 个社区，26.7

万余人。其中，村民小组 934

个、农村人口 16.7 万余。陇县

公安局副局长刘晓刚介绍，陇

县山区面积广、农业人口多且

居住分散，为做好农村社会治

安治理工作，他们积极发展村

组干部或德高望重的村民为

警务助理，并按照“一村一民

警、一辅警、一警务助理”的标

准配备“三警”312名。

“以警务助理为桥梁，民

辅警定期下沉，深入村组访实

情、办实事，开展警种联动、警

辅联治、警民联防，打通了公

安内部警种壁垒，推动警辅一

体、警民携手，促进警、辅、民

实现融合，形成了社会治理合

力。”陇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

长窦军红说。

记者了解到，在“三警三

联”工作的不断推动中，陇县公

安局以争创无电诈案件发案

村、无涉毒涉赌发案村、无黑恶

势力滋生村、无矛盾纠纷外溢

村、无恶性刑事案件发案村、无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村为目标，

打造平安村庄全覆盖，形成了

“三警三联六创”新模式。

今年 6 月，正值“三夏”

农忙时节，为确保夏收安全，

该县曹家湾派出所按照县公

安局统一安排，组织民警在

辖区巡逻。在巡逻过程中，

民警接到咸宜关村警务助理

报告称，在村里发现一名形

迹可疑人员。民警随即将该

情况报告县局有关部门，采

取预警措施，同时将该人员

确定为巡逻工作重点关注对

象。最终，其在夜间偷盗农民

晾晒的麦子时，被民警和群

众抓了个现行，上演了一幕

人技联防、警民联手的画面。

下沉“家门口”，治理“更

用心”。随着“三警三联六创”

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

群众变成了“警务助理”，全

县组建群防群治志愿者队伍

230 余支 4600 余人。

今年以来，陇县公安局

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60 余

起，帮群众解决急事、难事

87 件，全县可防性案件同比

下降 18.9%。记者了解到，其

中河北镇西凉湾村就是“三

警三联六创”工作模式的受

益村之一，近两年该村无发

案和安全事故。 

七旬老人被撞残  误工损失也应赔
老人不慎被车撞残，可

已经年过七旬，是否有权主

张误工费损失？承办法官

称，应当以受害人实际减少

劳动收入为依据，综合身体

状况、从事的力所能及的劳

动等全面考量。

案情回顾
2022 年 6 月 22 日，吕某

驾驶小型轿车在市区金陵三

桥追尾正骑着三轮摩托车收

废品的七旬老人张某，致其

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经

交警部门认定，吕某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肇事车辆在保险

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保

险。张某诉讼该保险公司在保

险限额内赔偿医疗费、误工

费、老伴的扶养费等各项损失

82126.11 元，保险不足部分

由吕某赔偿。吕某认可张某诉

请，合理损失该由保险公司承

担。保险公司称，张某今年 70

岁，已超过退休年龄，主张误

工费不该支持。同时，张某本

身是需要被赡养的老人，主张

被扶养人其妻子高龄老人扶

养费不该支持，其他医疗费、

残疾费等保险赔付。经法院

审理查明，原告虽然高龄，但

是身体硬朗，从农村来宝鸡

租农房从事废品收购维持生

活。根据相关法条，法院最终

判决该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

内，赔偿原告相关费用，包括

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

计损失 67039.03 元。宣判后

双方均服判，保险公司主动

履行了义务。

法条链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
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
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
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
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
金 ；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
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法官说法
对于高龄受害人是否有

权主张误工费损失，法官称，

不能机械地以法定退休年龄
规定判定，应当以受害人实
际减少劳动收入为依据。对
实际超过国家规定退休年龄
而仍然具有劳动能力的受害
人，要综合身体状况、从事的
力所能及劳动等全面考量。
本案受害人张某在交通事故
发生时年龄已有七旬，但有
证 据 证 明 仍 然 从 事 废 品 收
购，通过出售废品换来报酬
维持日常生活，张某有权就
事故造成收入减少产生的误
工费要求赔偿。

普法宣传作引领  行政复议入民心
渭滨区开展行政检察与民同行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渭滨区人

民检察院与区司法局联合开

展“行政检察与民同行暨新

《行政复议法》”普法宣传活

动，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

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在普法活动中，渭滨检

察院、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

来到人流密集的文化广场，

采取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

传资料、解答涉法问题等方

式，向群众详细介绍检察机

关行政检察的主要职能、群

众申请监督的条件和程序、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知

识，并重点向群众介绍什么

是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

的途径以及如何申请行政

复议等内容（见右图），有效

消除群众“不知复议”的盲

区和“不敢复议”的顾虑，增

强群众依法维权意识。

据了解，此次活动发放

宣传资料 400 余份，接受法

律咨询 20 余人次，取得了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孩子进法院  沉浸式学法
扶风法院联合社区开展暑期亲子公益活动

本报讯 7 月 16 日，扶风

县人民法院联合南大街社区

开展了暑期亲子公益活动，

邀请 60 余名学生走进法院，

参观审判法庭、少年法庭和

诉讼服务中心，开启一场沉

浸式学法活动。

当天，在扶风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法院干警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介绍诉

讼服务中心的立案流程和便

民举措。随后，在审判法庭，

法庭干警详细介绍了法院的

职能、法官的职责及法徽、法

槌、法袍所代表的含义等，并

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

热点问题与孩子们互动交流

（见上图），引导孩子们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在活动中，孩子们还观摩

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件庭审过程，沉浸式感

受到了法律的权威，也深刻体

会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和交

通事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这

堂生动直观的法治教育课，不

仅让孩子们体验了司法设施

的高效便捷，还为他们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打下了坚

实的法律基础。

小偷流窜作案  民警蹲守擒贼
本报讯 近日，岐山县凤

鸣派出所在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行动中，成功破获系列盗

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

破获案件 10 余起。

6 月以来，凤鸣派出所

辖区发生多起盗窃案。接到

群众报警后，民警立即对案

发现场进行侦查，发现几起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作案手

段相似，且被盗物品均为名

贵烟酒，初步判断为同一人

所为。为了迅速破案，凤鸣派

出所组织精干警力对案发地

附近进行走访，细致摸排调

查。经研判，该犯罪嫌疑人曾

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过，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行踪不定、居无定所。经过多

日蹲守，民警于 7 月 4 日晚

将正在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成

功抓获。经调查，自今年 6 月

以来，该犯罪嫌疑人携带作

案工具，流窜于西安、咸阳、

宝鸡等地，以烟酒店为作案

目标实施盗窃，先后作案 15

起，盗窃大量名贵烟酒及贵

重物品，变卖获利 5 万余元

用于个人挥霍。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仍

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男子刷单钱被骗  法官追赃暖民心
本报讯 近日，眉县人民

法院刑庭收到了一份来自远

方的特殊感谢，人在外地的

陈某用“破案神速为人民 失

而复得暖人心”14 个字诠释

了他对法院刑事工作的认可

和对法官的感谢之情。

2023 年，陈某接到侯某

电话，让其加入某微信群。陈

某在微信群内被引导手机刷

单，被诈骗近20万元，其报警

后被骗款项一直没有追回。今

年初，眉县公安局破获侯某等

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一案，后该案被移送至眉县人

民法院审理。收到该案后，办

案法官耐心细致地向侯某释

法明理，阐明退赃退赔的量刑

优势，劝导其退赔赃款，最大

限度挽回受害人的损失，减少

社会危害。侯某最终认识到了

自己的犯罪行为，主动退赔赃

款 10 万元。7 月初，在收到

退赔的案款后，法官立即联系

陈某，及时将部分被骗的钱打

到了其账户。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白杨采写）

巡回办案进乡村  就地开庭化纠纷
本报讯 近日，陈仓区法

院天王人民法庭组织法官干

警深入磻溪镇新站村，采取

巡回审判的方式审理了一起

离婚纠纷案件。

本案原、被告于 2011 年

开始共同生活，今年 4 月 24

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

婚后，原、被告因家庭琐事经

常发生矛盾，原告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与被告离婚。在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团队

在向被告送达应诉材料时发

现，被告肢体残疾且患有脑

梗，行动不便。考虑到被告的

身体状况和案件的特殊性，

为了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

法官决定在当地村委会进行

巡回审判，就地开庭审理此

案。在主审法官主持下，双方

当事人有序进行陈述答辩、

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在案件

调解中，承办法官从情理、法

理的角度出发，耐心细致地

对原、被告双方开展思想工

作，并邀请当地村委会工作

人员到场共同参与调解纠

纷。双方当事人情绪逐渐平

静下来，最终达成了一致的

调解协议。该案的巡回审理

及共同调处的方式，得到了

群众的称赞。

从“坐堂办案”到“送法上

门”，陈仓区法院天王人民法

庭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理念，积

极延伸诉讼服务触角，通过深

入镇村开展巡回办案，切实方

便了人民群众诉讼。

包联民警向群众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